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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审计局关于
宝鸡港务区管理委员会 2024 年度预算执行和

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公告

(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公告)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十八条、第二十一条规

定，宝鸡市审计局对宝鸡港务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宝鸡港

务区管委会）2024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

计，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单位性质及组织结构情况

宝鸡港务区管委会是市委、市政府派出机构，为正县级公

益一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设置内设机构 6 个：党政办公室（纪

工委办公室）、经济发展局（统计局）、招商服务局、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（土地储备办公室）、建设局、综合事务局，核定事业

编制 30 名，2024 年末实有人数 29 人，其中在编人数 28 人，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派驻港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业务负责1人。

主要职责为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港务区工作的方针政策、

法律法规和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；承担宝鸡港务区开发建设

及管理工作，拟订港务区发展规划和投资开发计划，制订具体

建设方案并组织实施；承担阳平铁路物流枢纽的开发、建设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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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，推动中欧、中亚、东南亚班列常态化运行；承担陈

仓物流园区开发建设及管理工作，发展临港产业，构建“通道+

枢纽+网络”为一体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；承担宝鸡港务区建设

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事务性工作；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

的其他任务。

（二）财政预算执行及财务支出情况

2024 年市财政下达宝鸡港务区管委会预算指标 17554.02

万元，当年实际支出 11538.72 万元，年末结余结转收回专项资

金 6015.30 万元。

（三）预算执行情况

2024 年港务区管委会预算收入 11538.72 万元，预算支出

11538.72 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 395.24 万元，项目支出 11143.48

万元。

2024 年初无结转，当年收支相抵无结余。

（四）2024 年资产负债情况

截至 2024 年末，宝鸡港务区管委会零余额账资产总额

30058.65 万元，负债总额 25324.96 万元，净资产总额 4733.69

万元。经费账资产总额 75069.33 万元，负债总额 22611.36 万

元，净资产总额 52457.97 万元。

审计结果表明，宝鸡港务区管委会 2024 年预算执行及其他

财政收支基本符合国家预算法和有关财经法规的规定，内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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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比较健全，国有资产管理和使用基本规范，提供的会计资料

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单位的财务收支情况。但在预算管理、财务

管理、内控制度执行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，需进一步改进。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预算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

1.预算编制不够科学，全年追加预算金额较大。

2.2 个项目计划进度缓慢。

3.非税收入 24万元滞留在经费账户未上缴国库。

4.无预算列支培训费 1.81万元。

（二）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

1.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办公用房租赁费。

2.会计核算不规范，少计应付款 40万元，漏提折旧 2.59万

元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

1.提前全额支付工程款，未按合同约定预留质保金 5.24万

元。

2.未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合同。

3.合同签订不规范，未签署合同签订日期。

（四）工会经费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

1.宝鸡港务区管委会机关工会向非单位工会会员发放节日

慰问品，涉及资金 2.66万元。

2.使用经费列支工会体育活动费 1.39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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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审计处理意见及建议

对上述审计查出的问题，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

下达了审计决定书，提出了处理意见。市审计局建议：合理编

制预算，严格控制预算支出；定期对单位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进

行培训，提高业务能力，规范会计核算；规范签订合同，严格

履行义务，防范内控风险；规范工会经费收支行为，保障工会

经费安全有效使用。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

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宝鸡港务区管委会高度重视，召开主

任办公会、专题会议，认真分析研究，制定了整改方案，推进

整改工作。对于预算编制不科学，全年追加预算较大问题，强

调“无预算不实施不列支”的刚性原则，启动绩效评级挂钩机

制；对于 2 个项目计划进度缓慢问题，采取全面梳理、分类处

置，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督，将前期手续完备、具备开工条件的

项目纳入年度预算；对于非税收入 24 万元滞留在经费账户未上

缴国库问题，已将涉及资金全额上缴市财政；对于无预算列支

培训费 1.81万元问题，将在今后工作中加强对预算支出的管理，

严格执行预算；对于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办公用房租赁费问

题，已进行梳理核实，确保不再出现此类问题；会计核算不规

范，少计应付款 40万元，漏提折旧 2.59万元，已进行调账处理；

对于提前全额支付工程款，未按合同约定预留质保金 5.24万元

问题，已与相关单位协商，明确其在质保期内保修义务不因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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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质保金而免除；对于未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合同问题，将完善

制度、规范流程、堵塞漏洞；对于合同签订不规范，未签署合

同签订日期问题，已核查补签，消除风险隐患；对于机关工会

向非单位工会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，涉及资金 2.66万元问题，

已追回资金；对于使用经费列支工会体育活动费 1.39万元问题，

已调整账务，将相关费用列入工会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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